
预估回收价 4500
元，寄给对方后又被直接
砍掉1500元，您在网络

平台手机以旧换新的时候，有没有
过类似的遭遇？进入平台以旧换
新页面，填写自己手机的情况，平
台会给出一个收购价格，您如果同
意这个价格会将手机寄给平台回
收商。

这看起来是个公平交易，但是
当平台收到手机后，却开始讨价还
价，甚至恶意压价，这也引起了消
费者的不满，一起来看两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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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售前谈好价格 遭侵权可投诉

旧手机回收遭遇平台恶意压价

今年10月，大连的安先生在购物平
台以旧换新购买了一个新手机，并将自己
正在用的手机卖给了平台。当时平台给
出的手机回收价格为4488元。安先生接
受了这个价格，随后将手机寄给了平台。
然而平台收到手机后，给出的二次报价让
他无法接受。

安先生介绍：“对方说我的手机有明
显的磕碰、划痕和掉漆，回收价从原来的
4488元变成3017元。我打开检测报告
里的图，没有看到值1500元的磕碰掉漆
划痕。”

随后几天，安先生一直在联系购物平
台和回收方客服，要求提供清晰照片，等
到的是可以将回收价格提高到3200元的
短信通知。在3天后终于联系到人工客
服，给出的答案，让安先生更加不能接受。

回收平台客服说：“放大看，按键右侧
有两个白点，应该是磨损的颜色变浅。”

安先生并未从对方提供的照片上找
到这两个白点，安先生要求对方把手机退
回，取消这笔订单。之后事情迎来了反
转，平台开始主动联系安先生，逐渐提高
回收价格，从 3400 元开始一路涨到了
4200元。见安先生依然要求退回手机，
最后竟然同意以最初的报价4488元回收

手机。安先生没有同意对方报价，最
终坚持退回了手机。

与安先生有相同经历的还
有广东的曹先生，同样是以旧
换新卖出旧手机，平台给出
的预估价格为3810元，在
10月 24日平台收到手

机后给的质检价格为2851元。砍掉了近
千元，且给出的理由还是手机有明显的磕
碰、划痕和掉漆。

曹先生说：“回收商收到后，提供了质
检报告，只有两张图片，一张是后盖的图
片，一张是侧边框的图片。侧边框的图片
有反光和指纹，没有具体指明哪里有磕
碰，但是我寄之前完整验过一遍，是没有
磕碰的。”

多次沟通无果后，11月1日，曹先生
要求取消订单，让对方把手机退回给他，
之后反转发生了。

曹先生介绍：“他说可以按照预估质
检金额，即3810元给我，第二天上午10
时跟我协商一起处理完毕并支付宝打款
给我。”

“高价预估低价收购”投诉达九成

记者在黑猫消费者服务平台查询，涉
及以旧换新的消费者投诉多达3.2万多
条，其中涉及手机回收的达到了1.4万多
条，且90%投诉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
购”上。

手机以旧换新涉及三个主体：消费
者、购物平台，以及与平台合作的手机回
收商。针对这一现象，手机回收平台是如
何回应的呢？

回收平台客服称：“我估算了下，至少
有百分之三四十左右的压价额度。像这
种情况，其实属于异常情况，确实是平台
的问题。”

涉嫌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消费者参与以旧换新购买手机，前提
是买到了新的手机。但是当消费者把旧
手机寄出后，面对商家的大幅降低收购
价，消费者处境就很被动，是要求寄回还
是委屈地接受二次报价贱卖掉自己的手

机？针对平台的这种交易行为，是合理买
卖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还是利用主导地
位，恶意对消费者进行压价？来看专家的
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刘晓春介绍：“首先我们看它
一开始根据消费者陈述的手机性状给出
的估价，虽然只是初步的估价，但是也应
该对平台有一定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在手
机的实际状况跟消费者提供的状况保持
一致的情况下，就应该用这样的价格来收
购消费者的旧手机。”

法律专家表示，消费者之所以同意这
笔交易，是基于认同商家开出的预估价
格。然而当消费者寄出手机后，商家单方
面大幅调低价格，却又不肯提供相应的依
据，是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
权。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商
家让消费者把手机邮寄到平台那去，实际
是把消费者的公平交易的权利给矮化了
之后，才进行所谓的磋商，这种磋商都是
在压榨消费者的利润空间，它实际是侵害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刘晓春说：“如果要给出更低的报价，
商家甚至应该主动去向消费者提供比较
明确的、清晰的图片视频。同时最好还能
有比较权威的解释。现在如果消费者找
他们要了，他们提供的证据不仅不清楚，
而且很多信息提供不出来，推三阻四。这
个情况是很难证明平台有诚信行为。”

法律专家表示，平台二次报价后，经
讨价还价，最终仍以最初价格成交来看，
这里存在平台利用主导地位恶意压价行
为。这恰恰也说明了，实际上一开始的估
价是有它的合理依据，中间进行了大规模
的压价行为，本身也是缺乏合理性的，是
存在一定恶意的。

“往鼻子里喷一喷，阻隔病毒细菌”
“孩子戴‘液体口罩’上学，家长更放
心”……最近，一种名为“液体口罩”的鼻
喷剂在电商平台卖得火热，甚至有产品年
销量超100万瓶。可以说在冬季呼吸道
传染病高发的当下，收获了一波市场红
利。

据一些商家描述，此类喷雾剂只需往
鼻腔里喷一喷，就能形成“物理隔断”，并
宣称能“阻流阻冠”，且“阻断率99.9%”。

这个“液体口罩”究竟是什么来头？
它真能“一喷就灵”吗？又能否替代我们
戴了多年的传统口罩？解放军总医院第
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大伟为您释疑。

“液体口罩”真能防病毒？

根据商品描述，“液体口罩”产品通常
以喷雾（少数为凝胶）的形式存在，其原理
及宣传效果主要为：通过成膜技术在鼻腔
黏膜上形成物理屏障，隔离外界病原微生
物和过敏原等。

①使用的效果存疑
张大伟表示，所谓“液体口罩”的作用

机制是否足够有效，需满足与鼻黏膜充分
接触、防护膜持续有效等多个条件。

首先，它没有经过临床验证，预防效
果到底如何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数据支
持，其保护效果仅在实验室里“有效”，这
与真实复杂的人体环境相差甚远。

其次，鼻腔不像水管一样直，它是一

个立体结构，“液体口罩”无法全方位、无
死角覆盖。那么，一些没有被喷到的鼻黏
膜，遇到病原体仍可能被感染。

此外，现实生活中这层薄膜很难做到
持续有效。张大伟举例，当我们抠鼻子、
打喷嚏、擤鼻涕时，“液体口罩”在鼻腔内
形成的薄膜会被破坏，所以它即使有效，
持续时间也不稳定。

②能否替代传统口罩
传统口罩，特别是医用外科口罩主要

通过物理阻隔机制，减少呼吸道病原体和
颗粒物的传播与吸入，其功能具有明确的
技术标准支撑。

而所谓的“液体口罩”产品大多既非
药品也非医疗器械，而是“日用品”。其能

“99.9%阻隔病毒”的宣传语，实属夸张，甚
至涉嫌虚假宣传。

③长期使用的隐忧
尽管“液体口罩”是日用品，长期使用

也有健康隐患。张大伟举例，过敏性鼻炎
或过敏性哮喘患者，若对里面的物质过
敏，反而会影响健康。

④残留成分副作用
“液体口罩”残留成分是否影响鼻黏

膜健康，是否影响鼻用激素、鼻用抗过敏
药等其他药物使用疗效等问题，目前尚无
系统评估。

这些防护方法真有用吗？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液体口罩”，近期
还有多种“亲测有效”的呼吸道传染病防
护方法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这些方法
究竟是否科学有效？张大伟对此进行了
解读。

①早晚用盐水漱口
该方法只能作为缓解轻微咽喉不适

的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戴口罩、打疫苗等
有效预防手段。

②服用维C补充剂
健康人群服用并不能降低呼吸道感

染发生率，过量服用还可能引起胃肠不
适、结石或药物性肝损伤等。

③小柴胡剂防病毒
盲目服用不仅无效，还可能延误病情

或引起药物不良反应。

戴口罩是最简单有效的防护

在病毒活跃的季节，个人日常防护的每
一处细节都在为守护健康助力，外出正确佩
戴口罩就是其中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一。

张大伟建议，戴口罩前先洗手，并确保
口罩四周充分贴合面部，覆盖口、鼻、下颌。

一般连续佩戴4小时或出现破损、松
散时应更换口罩。

被水汽、鼻涕浸湿也应更换，因为口
罩中间的熔喷层一旦受潮，静电吸附作用
会大幅下降，影响飞沫阻隔率。

正值冬季，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鼻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活跃，公
众应科学应对，警惕夸张宣传、勿蜂拥购
买非正规的“替代品”。

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最有效的方式仍是
接种疫苗。公共场所应佩戴好口罩，日常勤
洗手、多通风，提升免疫力。综合防控、多措
并举，确保健康过冬。 据央视新闻

“液体口罩”能防流感？ 医生：涉嫌虚假宣传

某“液体口罩”宣传页截图

预估价被砍掉1500元，想取消订单又反转

手机以旧换新 遭遇高价预估低价收购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关于二手商品
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此前提下，消
费者应该如何进行网络的手机回收等电
子交易呢？专家表示，在商品寄出前必
须要做到价格清晰，不容更改，如果遇到
商家侵权行为，应及时投诉。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应
当是一对一的，对手机的价格进行评估，

而且评估的价格不应当跟最终的成交价
格上下超过10%或15%，不应该有巨大差
额，现在的这种差距太大了。”

专家表示，消费者如果在商品以旧
换新的过程中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可以以商家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等名义，
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

据央视新闻

安先生手机预估价及最终质检价


